江门市社会组织重大活动情况报告表

	社会组织名称
	

	登记证号
	
	组织机构

代码
	

	报告事项
	

	活动时间
	

	活动地点
	

	涉及（参加）人数（单位）
	

	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签章：

社会组织盖章：

年  月  日
	业务主管（指导）单位审查意见：

（印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登记管理机关审查意见：

年   月   日


注：一、重大活动前10个工作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填报此表；

二、重大活动结束后1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向登记管理机关报告活动情况总结；

三、此表一式三份，无业务主管（指导）单位加意见的，填一式两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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